民悦大酒店订房协议书

KANGCHENHOTEL

                                               NO:20190001 

甲方： 内蒙古民悦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中心支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本着顾客至上的原则，与乙方协定在甲方客房、餐厅消费有关约定：

乙方在签约期内，甲方给予乙方客房和餐饮以下优惠价格（以下价格均为净价、人民币报价）：

	房型
	门市价
	协议价

	大床房
	178
	138

	标准间
	178
	138

	商务套房
	278
	198


订房需知：

劳动节、国庆节，7.8月份，大床房208.标准间208.商务套房258

乙方续住甲方客房，请于次日14：00前到总台办理续住手续。

酒店退房时间为次日中午14：00前，14：00后到18：00前退房，酒店收取半日房租，超出次日下午18：00后，加收全日租金。

如乙方在凌晨5：00后入住，中午14：00前离店，甲方按全天收费。

甲方在客房特惠期间，乙方无权享受特惠价。

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进入酒店。

订房价格按照签订协议书期限内的价格执行，与其他日期价格无关，续订按照新的协议价格执行，如续订无房源，酒店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和费用。

乙方应在当月通过公对公付款方式结清上月款项，如遇节假日等特殊情况可延期7到15天。

如果因特殊原因不得取消订单，甲方有义务为乙方按照协议价格出售房源，收入归乙方所有，减少乙方的损失。
预订浮动双方协商，上下浮动  5   间之内，但浮动房间数量保留在夜间21:00之前，21:00之后乙方要按照订单数量付费，且甲方不再为乙方保留浮动房间。
订房程序：

乙方如需订房，应提前以电话或其它方式向甲方预订，并提供姓名、人数，用房数量及房类、具体到达时间等详细资料，以便甲方优先做出安排。

订房最迟保留至当日下午18：00（交纳预付款的除外），如超出预留时间自动取消预订。

乙方在租用甲方客房时，应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同时应遵守甲方的有关规定，爱护甲方财产和设施，如有损坏或遗失，乙方应根据甲方的有关规定照价予以赔偿。

本酒店一律不接受电话通知退房，退房时以把房卡钥匙拿到总台办理退房手续为准。

预定完成后要到店内填写预订确认单。

乙方入住时，请报合同号及单位名称，方可享受此协议价。 

乙方在甲方场所消费时，必须遵守甲方的服务规定和相关要求。

甲乙双方需对合同内容进行保密，勿向第三方透露，若发现透露要对其进行追究法律责任。

乙方在甲方消费期间禁止从事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及当地政府相关规定的活动，否则甲方有权及时终止合同，乙方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由此造成的损失。

本协议一式三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乙方分公司留存一份。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共同协商解决，最终解释权归甲方所有。

本协议有效期限：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至       年    月    日止，逾期未续签，双方即终止合约。

甲方单位（盖章）：                        乙方单位（盖章）：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